[bookmark: _GoBack]南通大学研究生课程考试考场记录表
20    —20    学年第   学期
	考试课程
	
	考试班级
	

	考试时间
	
	考试地点
	

	应考人数
	
	实考人数
	
	缺考人数
	

	考场情况
（含缺考登记）
	


 



	违纪/作弊情况
	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违纪学生签名：

	监考教师签名：


注：
1.考试结束后，监考人员应将本表交回至本单位研究生秘书处，由培养单位负责存档备查。
2.如发现考生违纪/作弊，监考教师应收缴有关材料，要求考生在材料上签字，并终止其考试；监考教师应在试卷上写明“违纪/作弊”字样，填写本表中的“违纪/作弊情况”一栏，学生签字确认。如违纪考生拒绝签字，可由监考教师写明情况，签字确认。
